
最新合同法司法解释验收的规定 合同法
全文司法解释(大全5篇)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合同来调和民
事关系，签订合同能够较为有效的约束违约行为。优秀的合
同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合同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合同法司法解释验收的规定篇一

第一条 融资租赁合同包括直接租赁、回租赁、转租赁合同以
及当事人约定的其他租赁方式。

回租赁合同是指承租人将自有物件出卖给出租人，同时与出
租人签定一份融资租赁合同，再将该物件从出租人处租回的
出卖人与承租人为同一人的融资租赁合同。

转租赁合同是指以同一物件为标的物的多次租赁的融资租赁
合同。在转租赁中，上一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同时又是下一租
赁合同的出租人，称为转租人。转租人从其他出租人处租入
租赁物件再转租给第三人，转租人以收取租金差为目的的租
赁形式。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归第一出租人。

第二条 融资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与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不一
致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将实际使用人列为案
件的当事人。

转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第一出租人仅以转租人为被告的，
人民法院应当允许。

第三条 融资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
系地点的法院管辖。当事人未选择管辖法院的，应由被告住



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租赁物的使用地点为融资租赁
合同的履行地。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有多个被告的，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
个被告的所在地法院作为管辖法院。

第四条 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涉外融资租赁合
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
律的，适用承租人所在地的法律。

第五条 当事人因融资租赁合同租金欠付争议向人民法院请求
保护其权利的期限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五条的规定，
自承租人欠付租金应付日的次日起计算。

融资租赁合同履行期不超过四年的，出租人向人民法院请求
保护其权利的期限自承租人欠付的最后一期租金到期日的次
日起计算。

合同法司法解释验收的规定篇二

第十四条承租人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以使租赁物保持交
付时的状态为标准，但合理损耗及当事人商定的对设备的任
何改装除外。

第十五条出租人有权将其对租赁物的所有权或其在融资租赁
合同中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第三方，但以不减损承租人
在该融资租赁合同中的任何权利为条件。

第十六条出卖人交付租赁物以后，出租人干预承租人对租赁
物的占有和使用，或者擅自取回租赁物，因此造成承租人财
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回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应当保证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
有权没有瑕疵，并在租赁物的买卖合同成立后对租赁物所有



权转移进行公示。

第十八条买卖合同出卖人不履行义务，出租人无过错的，对
义务人的索赔方案、索赔证据、索赔要求由承租人提出，索
赔的费用和结果，均由承租人承担和享有。

第十九条出租人未违反合同义务的，对出卖人的索赔不影响
出租人向承租人行使收取租金的权利。

第二十条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索赔逾期或索赔失败
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一)利用自己的技能为承租人选择租赁物的;

(二)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判断为承租人选择出卖人的;

(三)擅自变更承租人已经选定的租赁物的;

(四)擅自变更承租人已经选定的出卖人的;

(五)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租赁物有瑕疵却不告知承租人的;

(六)未转让对出卖人的索赔权，怠于行使索赔权的;

(七)已经转让对出卖人的索赔权，在承租人行使索赔权时不
予协助的。

第二十一条由于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出租人要求收
回租赁物的，应当对租赁物评估作价或拍卖，租赁物的价值
不能弥补租金的部分，出租人有权要求承租人赔偿;租赁物的
价值超过剩余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部分，承租人有权要求返
还。



合同法司法解释验收的规定篇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为正确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根据《劳动法》，和《民事诉讼
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就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作如下解
释。

第一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的下列纠纷，属于《劳动
法》第二条规定的劳动争议，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作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一)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

(二)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
成劳动关系后发生的纠纷；

(三)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
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
发生的纠纷。

第二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申请仲裁的事项不属于
劳动争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
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分别情
况予以处理：

(一)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应当受理；

(二)虽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但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其他案
件，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二条之规
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



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
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
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四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申请仲裁的主体不适格为由，
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
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经审查，确属主体不适格的，裁定不
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第五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为纠正原仲裁裁决错误重新作出
裁决，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
受理。

第六条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
的，劳动合同法全文。如该诉讼请求与讼争的劳动争议具有
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
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七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的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
的案件范围，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裁定不
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

第八条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
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
院管辖。

第九条当事人双方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同一仲裁
裁决，均向同一人民法院起诉的，先起诉的一方当事人为原
告，但对双方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一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双方就同一仲裁裁决分别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的，后受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给先受理的人民法院。



第十条用人单位与其它单位合并的，合并前发生的劳动争议，
由合并后的单位为当事人；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的，其
分立前发生的劳动争议，由分立后的实际用人单位为当事人。

用人单位分立为若干单位后，对承受劳动权利义务的单位不
明确的，分立后的单位均为当事人。

第十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原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劳动争议，可以列新的用人单位为第三
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可
以列劳动者为第三人。

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人民法
院起诉的，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第十二条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与其他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经营
期间，与发包方和承包方双方或者一方发生劳动争议，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将承包方和发包方作为当事人。

第十三条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
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
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第十四条劳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付出
的劳动，一般可参照本单位同期、同工种、同岗位的工资标
准支付劳动报酬。根据《劳动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由于
用人单位的原因订立的无效合同，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
当比照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标准，赔偿劳
动者因合同无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十五条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相比看男方婚育证明格
式。迫使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和经济补偿，并可支付赔偿金：

(一)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

(二)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

(三)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

(四)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

(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第十六条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原
用人单位未表示异议的，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
动合同。一方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根据《劳动法》第二十条之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与劳动者签
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未签订的，人民法院可以视为双方
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关系，并以原劳动合同确定双
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十七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后，当事人对裁
决中的部分事项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劳动争议仲
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

第十八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多个劳动者的劳动争议作出
仲裁裁决后，部分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
起诉的，仲裁裁决对提出起诉的劳动者不发生法律效力；对
未提出起诉的部分劳动者，发生法律效力，如其申请执行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十九条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
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
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的依据。

第二十条用人单位对劳动者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等处理，
或者因其他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依
法判决予以撤销。

对于追索劳动报酬、养老金、医疗费以及工伤保险待遇、经
济补偿金、培训费及其他相关费用等案件，给付数额不当的，
人民法院可以予以变更。

第二十一条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
的发生

合同法司法解释验收的规定篇四

第十四条承租人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以使租赁物保持交
付时的状态为标准，但合理损耗及当事人商定的对设备的任
何改装除外。

第十五条出租人有权将其对租赁物的所有权或其在融资租赁
合同中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第三方，但以不减损承租人
在该融资租赁合同中的任何权利为条件。

第十六条出卖人交付租赁物以后，出租人干预承租人对租赁
物的占有和使用，或者擅自取回租赁物，因此造成承租人财
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回租赁合同的承租人应当保证出租人对租赁物的所
有权没有瑕疵，并在租赁物的买卖合同成立后对租赁物所有
权转移进行公示。

第十八条买卖合同出卖人不履行义务，出租人无过错的，对
义务人的索赔方案、索赔证据、索赔要求由承租人提出，索
赔的费用和结果，均由承租人承担和享有。



第十九条出租人未违反合同义务的，对出卖人的索赔不影响
出租人向承租人行使收取租金的权利。

第二十条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索赔逾期或索赔失败
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一)利用自己的技能为承租人选择租赁物的；

(二)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判断为承租人选择出卖人的；

(三)擅自变更承租人已经选定的租赁物的；

(四)擅自变更承租人已经选定的出卖人的；

(五)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租赁物有瑕疵却不告知承租人的；

(六)未转让对出卖人的索赔权，怠于行使索赔权的；

(七)已经转让对出卖人的索赔权，在承租人行使索赔权时不
予协助的。

第二十一条由于承租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出租人要求收
回租赁物的，应当对租赁物评估作价或拍卖，租赁物的价值
不能弥补租金的部分，出租人有权要求承租人赔偿；租赁物
的价值超过剩余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部分，承租人有权要求
返还。

合同法司法解释验收的规定篇五

第六条 除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外，出租人未经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取得融资租赁经营范围，与承租人签订的融资
租赁合同或其相关条款无效：

第七条 出租人虽未经批准取得融资租赁经营范围，但以出售



本企业产品为目的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有效。

第八条 取得融资租赁经营范围的融资租赁公司签订的回租赁
合同有效。

回租赁合同的出卖人出卖他人财产，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
经权利人追认或者出卖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回租赁
合同有效。

以监管物为回租赁物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监管部
门批准的，回租赁合同有效。

第九条 以不动产为租赁物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但租赁物成
为土地的附着物或已经嵌入土地内不在此限。

第十条 租赁物从境外购买，合同当事人约定用外币支付租金
的，应认定有效。出卖人、出租人和承租人是中国的法人、
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租赁物在境内购买，约定使用外汇支
付租金并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的，应认定有效。

第十一条 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为境内融资租赁合同提供的
外汇担保有效。

第十二条 依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被确
认无效后，应区分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四)回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的，出租人无权要求返还租赁物。
因承租人的过错造成回租赁合同无效的，出租人有权要求承
租人偿还购置租赁物的款[hiweb_break]项及法定利息；因出
租人的过错造成回租赁合同无效的，承租人应当偿还出租人
购置租赁物的款项，但有权要求出租人赔偿其因回租赁合同
无效造成的损失。

第十三条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书面同意将租赁物进行抵押、转



让、转租或投资入股，其行为无效。出租人有权收回租赁物，
并要求承租人赔偿损失。因承租人的行为给第三人造成损失
的，第三人有权要求承租人赔偿。


